
粤财预〔2018〕251 号

有关地级市财政局，财政省直管县（市）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按照省委、省政府

关于构建“一核一带一区”区域发展新格局的决策部署，建立健

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，加大对财力薄弱镇

（乡）的支持力度，增强基层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，提高

发展的均衡性和协调性，规范财力薄弱镇（乡）补助资金管理，

现将修订后的《广东省财力薄弱镇（乡）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东省财政厅

2018 年 12 月 31 日

广东省财政厅文件

特 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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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广东省财力薄弱镇（乡）补助资金管

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以及《广东省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广东省财力薄弱镇（乡）补助资金（以

下简称补助资金），是指经省政府同意，由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

用于解决镇（乡）财政困难的财力性补助资金。

第三条 补助资金管理遵循合理分配、责任明确、公开透明、

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补助范围与补助标准

第四条 补助范围。资金补助对象包括东西两翼沿海经济

带、北部生态发展区、惠州市、肇庆市14市及恩平市、台山市、

开平市、鹤山市所辖镇（乡）。

第五条 补助标准。每镇（乡）的补助标准以基础标准 200

万元为基准，根据综合系数从小到大排名分为五档，补助标准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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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为 160 万元、180 万元、200 万元、210 万元、220 万元。补助

标准随工资等政策变化并视省级财力情况进行动态调整。

第六条 综合系数。由财供人口、户籍人口、人均财力和人

均支出因素构成，各自权重分别为 35%、35%、15%、15%。户籍和

财供人口规模越大，人均财力和支出水平越低，财政越困难，综

合系数越大，补助标准越高。对综合系数通过“一核一带一区”

地区系数进行合理调整，倾斜支持东西两翼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

态发展区。

第三章 资金拨付和使用

第七条 省财政厅对补助资金实行清单式管理，补助资金戴

帽至镇（乡）。

第八条 省财政厅按规定提前通知地级以上市和财政省直

管县（市）财政部门，并按一定比例提前下达下一年度补助资金。

每年省人大批准预算后，省财政厅在三十日内正式下达当年度补

助资金。

第九条 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收到省补助资金三十日内应

按省确定的分配方案将资金正式下达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，

并将资金分配情况报省财政厅备案。地级以上市财政部门应将省

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全部纳入本级年度预算，准确列入相关收支

科目，报请同级人大审议；对年度执行中省下达的补助资金，应

列入年度决算报同级人大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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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县级财政部门将上级提前下达的补助资金全部纳

入本级年度预算，报请同级人大审议；对上级财政在年度执行中

下达的补助资金，应在收到指标后三十日内制定分配方案，并将

补助资金下达至镇（乡）财政部门。

第十一条 镇（乡）财政部门收到上级下达的补助资金后，

应在规定时限和开支用途范围内支出，并列入年度决算报同级人

大审批。

第十二条 市县财政部门应将省补助资金全部分配拨付至

镇（乡）财政部门，严禁截留、挤占或挪用。

第十三条 镇（乡）政府统筹补助资金，落实本级政府事权

范围内相对应的各项支出责任，优先用于落实国家及省级“保工

资、保运转、保基本民生”等政策支出。

第十四条 镇（乡）政府不得将补助资金用于下列用途：

（一）违规提高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标准；

（二）违规增加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；

（三）违规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和超标准装修办公用房；

（四）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和“政绩工程”建设；

（五）违规用于对企业和个人实行税费减免或返还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明确限制或禁止的其

他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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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

第十五条 省财政厅将补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等情况纳入省

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范围。市县财政部

门定期进行自查，自查有关情况应当及时报告省财政厅。

第十六条 对补助资金使用和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，依照

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等有关规

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信息公开

第十七条 省财政厅通过本部门网站公开补助资金的管理办

法、总体规模、分配办法、分配结果等信息。

第十八条 市县财政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公开补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、省下达数额、分配结果、使用情况等信息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九条 市县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并结合本地区实际

情况，制定本地区的补助资金管理办法，并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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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档案馆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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